
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公布 2023 年度绿色制造名单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工业和信息化局，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“十四五”工业绿色发展规划》，加快推动绿色制造体

系建设，促进工业绿色发展，按照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

2023 年度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节函〔2023〕202

号）有关要求，我厅认真组织开展了 2023 年度绿色制造名单评审认定

和推荐工作。经申报单位、第三方评价机构评价、专家论证、公示等环

节，遴选推荐上报了我省 2023 年度绿色制造推荐名单。近期，工业和

信息化部下发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23 年度绿色制造名

单及试点推行“企业绿码”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节函〔2023〕384

号），明确了 2023 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。现将我省 2023 年度省

级以上绿色制造名单予以公布，共计绿色工厂 33 家（其中国家级 31

家）、绿色园区 1 家（国家级），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1 家（省级）。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州（市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绿色制造名单的支

持，做好与相关产业政策的衔接，发挥以点带面示范作用，引导本地区

制造业绿色转型。



二、列入绿色制造名单的所有绿色工厂、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管

理企业（含国家级和省级），于 2024 年 3 月 31 日前登录工业节能与

绿色发展管理平台，完成填报年度动态管理表。请企业高度重视，认真

填报各项内容，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将以此为依据进行量化分级评定赋

码。

三、各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加强跟踪指导和动态管理，对列入名单

企业提交的动态管理表中明确的各项关键指标进行审核出具意见。对于

绿色制造水平关键指标不符合绿色制造评价要求的，组织进行现场评估，

向上一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动态调整意见。

四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进一步加强对绿色制造名单及第三方评价

机构的指导、监督和管理，适时组织抽查检查。对于发生重大安全、质

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的，属省级绿色制造名单的，予以除名；属国家级

绿色制造名单的，将及时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予以除名。对第三方机构

的评价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，经核实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评价机构，

当年起三年内我厅将不再采信该机构出具的评价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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